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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稅捐稽徵處100年畫出我的租稅夢
海報暨標語競賽活動須知
1、 活動目的：將文字形式的租稅知識透過學生巧思活躍於平面作品，透過色彩鮮豔的元素，使得呆板的租稅知識可以更加生動活潑，並透過租稅標語激發學生之創意，使用貼近日常生活用語引起共鳴，達到潛移默化的成效，建立購物消費拿發票之正確觀念。
2、 主辦單位：臺北市稅捐稽徵處
3、 協辦單位：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4、 活動對象：臺北市各公私立國民中、小學教師及學生。
5、 活動網址：www.easytaxgo.com.tw/Painting
(預計100年6月15上線)
6、 活動時間：即日起至100年9月16日止。
7、 報名及收件方式：
由學校承辦老師統一將作品於100年9月16日前連同報名表（如附件1）、領據（如附件2），電腦繪圖者另存檔附磁碟片或光碟片，送至10051臺北市北平東路7-2號臺北市稅捐稽徵處企劃服務科吳亭瑩小姐參加複審；掛號郵寄請於100年9月16日前寄出(以郵戳為憑)，信封上註明參加組別。逾期、作品不符規格或資料不全者，概不受理。
8、 活動方式：
(1) 分組類別，共三組
1. 國中組

2. 國小組

3. 教師組(國中小老師)
(2) 作品主題
1. 以好記好唸、創意、趣味化及生活化的標語將租稅與生活進行連結，以宣導地方稅及購物消費拿發票為主軸，例如「e指神通網路報，省時方便快又好」、「國家建設靠稅收，統一發票不可少」、「多元繳稅真便民」、「輕鬆減免土增稅、一生一屋享優惠」、「詐騙無所不在，中獎退稅要小心」、「稅務問題即時通，輕鬆解惑沒煩惱」、「國稅有別地方稅，各司其職利稅收」等進行創意發揮。
2. 海報內容則以展現標語的內容為主，以色彩鮮艷、生動活潑、簡明美觀的概念自由發揮。
3. 宣導內容：

(1) 購物消費拿取統一發票的重要性。

(2) 租稅與生活的關聯性。

(3) 小心中獎退稅詐騙。

(4) 多用網路少走馬路，網路申辦好便利。

(5) 多元化繳稅管道。

(6) 地方稅優惠稅率宣導。

(7) 其他與稅務有關內容。
(3) 作品規格

1. 手繪或電腦繪圖皆可，繪圖紙材質不拘。
2. 手繪作品尺寸規格為4開（39cm×53.5cm）大小，直式橫式呈現均可，限平面創作，不接受立體作品，作品不可使用照片，不可黏、釘、綑或其他方式加添任何物件，也不可上膠膜或裝框。
3. 電腦繪圖作品規格同手繪作品，解析度不得小於300dpi，須輸出紙本A4大小及提供.jpg圖檔光碟，並自行備份保存原始檔案格式。
4. 參賽作品概不退件，為求公平，參賽作品上請勿書寫個人基本資料。
(4) 比賽方式
1. 初賽：各校自行舉辦，每校至多推薦8件作品(含教師組)，統一彙送本處參加複審。
2. 複審：由本處聘請學者專家擔任評審，擇優錄取優勝作品。
(5) 評分標準：

1. 視覺表現特色性30%。

2. 創意趣味性30%。

3. 租稅相關性30%。

4. 標語獨特性10%。

9、 獎勵辦法：

(1) 國中組、國小組，每組錄取前3名、佳作1-5名

    1.第1名：每件實物禮券8,000元，每人獎狀乙幀。
    2.第2名：每件實物禮券6,000元，每人獎狀乙幀。

    3.第3名：每件實物禮券4,000元，每人獎狀乙幀。

(2) 教師組，錄取前3名、佳作1-5名
    1.第1名：每件實物禮券10,000元，每人獎狀乙幀。

    2.第2名：每件實物禮券8,000元，每人獎狀乙幀。

    3.第3名：每件實物禮券6,000元，每人獎狀乙幀。

(3) 佳作：以每組總件數決定獎項數。
國中組、國小組每件實物禮券2,000元，每人獎狀乙幀。教師組每件實物禮券3,000元，每人獎狀乙幀。
	每組總件數
	佳作獎項數

	10-20件
	1名

	21-40件
	2名

	41-60件
	3名

	81-100件
	4名

	101件以上
	5名


(4) 為感謝各校承辦老師協助本次活動之辛勞，完成報名及送件程序後，本處將提供1份宣導品，以資鼓勵(郵寄送件者，將宣導品郵寄至任職學校)。
10、 評審方式：

(1) 由本處聘請專業人員2-3人及本處人員1-2人組成評審小組，採書面評審方式。
(2) 評定成績採總分轉序位法，個別委員對各隊之評審項目分別評分後加總，並依加總分數高低轉換為序位，再彙整合計各隊之序位，序位數最低者，即為第一名。
(3) 如有2隊以上隊伍為同一序位，由評審小組會商決定之。
11、 成績揭曉

(1) 100年11月10日前將得獎名單公布於本處兒童網(http://www.tpctax.gov.tw/child/index.php)及發佈新聞稿公告周知，得獎作品建置於本處兒童網。

(2) 得獎作品之獎狀及實物禮券，專函通知學校派員於100年11月30日前，持填妥之領獎收據(附件3)、得獎學生(或得獎老師)之學生證(或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及指導老師之身分證正反面影本至本處企劃服務科洽承辦人吳亭瑩領取(代領人請出示身分證明文件)，請所屬學校擇期公開頒發，並由各校自行從優敘獎。

12、 注意事項：
(1) 參賽作品需為作者自行創作，如發現侵害他人著作權之情事，經發現或他人檢舉查證屬實，除取消資格外，將函轉所屬學校知悉，並繳回所有原發之獎勵。

(2) 參賽作品無論得獎與否，版權歸本處所有，為延伸租稅教育及活動辦理成效，本處對參賽得獎作品有展覽及一切非營利性使用之權利，且不另給酬勞。
(3) 參賽者應尊重評審之決定，對評選結果不得異議。

(4) 各獎項所得依所得稅法相關規定辦理。

13、 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正。
臺北市稅捐稽徵處100年畫出我的租稅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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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辦人：　　　　　　　主任：　　　　　　　校長：

領　　據

本校參加臺北市稅捐稽徵處100年畫出我的租稅夢海報暨標語競賽，茲領到活動宣導品1份。

此致

臺北市稅捐稽徵處

具領學校名稱：                 
承辦老師姓名：                 (簽章)
臺北市稅捐稽徵處100年畫出我的租稅夢

海報暨標語競賽領獎收據

本校參加貴處100年畫出我的租稅夢海報暨標語競賽，榮獲           
                      (請填入參加組別及名次)，茲領到實物禮券                元整(請填總數)無誤，特具此據

此致   
臺北市稅捐稽徵處

	學校名稱：

	指導老師姓名：
	簽名：

	金額：
	身分證字號：

	戶籍地址：

	得獎者姓名：              學生老師
	簽名：

	金額：
	身分證字號：

	戶籍地址：

	得獎者姓名：              學生老師
	簽名：

	金額：
	身分證字號：

	戶籍地址：

	得獎者姓名：              學生老師
	簽名：

	金額：
	身分證字號：

	戶籍地址：

	得獎者姓名：              學生老師
	簽名：

	金額：
	身分證字號：

	戶籍地址：

	得獎者姓名：              學生老師
	簽名：

	金額：
	身分證字號：

	戶籍地址：

	得獎者姓名：              學生老師
	簽名：

	金額：
	身分證字號：

	戶籍地址：


中華民國 100 年           月          日
附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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